
采 购 合 同

合 同 编 号 ： 12N49952852420252

项 目 名 称 ： 凌云县玉洪瑶族乡卫生院框架协议项目

项 目 编 号 ： 2571801000007766516

甲 方 ： 凌云县玉洪瑶族乡卫生院

乙 方 ： 广 西 八 方 运 印 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

根 据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采 购 法 》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
政 府 采 购 法 实 施 条 例 》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》 等 法 律 、

法 规 规 定 ， 按 照 招 、 响 应 文 件 规 定 条 款 和 入 围 供 应 商 承 诺 、

甲 乙 双 方 签 订 本 采 购 合 同 。

第 一 条 合 同 标 的 及 合 同 金 额

根 据 《 入 围 通 知 书 》 的 入 围 内 容 ， 合 同 金 额 如 下 ：

服务内容 规 格 工 艺
市场单价

(元)

入围时承

诺优惠率

(%)

本次给予

的优惠率

(%)

本次单价(=市

场单价×(1-

入围综合

率))(元)

数 量
价格小计

(元)

塑料袋

宽 19cm,长

31.5cm，侧边宽

9cm 单面 2.5c

厚度

塑料袋印制

文字图片
0.19 15% 15% 0.16 30000 4800.00

合计 人民币肆仟捌佰元整￥:4800.00 元

第 二 条 服 务 保 证

入 围 供 应 商 应 按 征 集 文 件 、 响 应 文 件 和 承 诺 规 定 的 服 务

内 容 向 采 购 人 提 供 相 应 服 务 。

第 三 条 服 务 期 限

服 务 期 限 : 2 0 2 5 年

第 四 条 交 付

1 .服 务 开 始 时 间 ： 服 务 地 点 ： 服 务 对 象 指 定 地 点 。

2 .乙 方 提 供 不 符 合 响 应 文 件 和 本 合 同 规 定 的 服 务 ， 甲 方

有 权 拒 绝 接 受 。



第 五 条 税 费

本 合 同 执 行 中 相 关 的 一 切 税 费 均 由 乙 方 负 担 。

第 六 条 支 付 方 式 、 时 间 和 条 件

1 . 采 购 资 金 的 支 付 按 照 现 行 凌 云 县 有 关 国 库 集 中 支 付

管 理 规 定 执 行 。 服 务 对 象 与 成 交 供 应 商 签 订 书 面 采 购 合 同 时 ，

应 在 合 同 中 明 确 约 定 货 款 结 算 与 支 付 频 率 。 对 单 项 印 刷 业 务 ，

服 务 对 象 可 与 供 应 商 约 定 采 用 一 次 性 支 付 或 分 次 支 付 ， 分 次

支 付 的 应 写 明 具 体 支 付 方 式 ； 服 务 对 象 与 供 应 商 签 订 的 是 本

次 框 架 协 议 印 刷 服 务 期 限 内 的 一 揽 子 合 同 的 ， 可 约 定 采 用 月

度 、 季 度 或 半 年 度 等 货 款 结 算 与 支 付 频 率 。

2 .服 务 对 象 在 印 刷 品 经 采 购 人 验 收 合 格 后 ， 按 照 采 购 合

同 约 定 的 支 付 时 间 ， 由 服 务 对 象 按 财 政 授 权 支 付 程 序 将 款 项

支 付 给 供 应 商 。

第 七 条 违 约 责 任

1 .乙 方 所 提 供 的 服 务 质 量 不 合 格 的 ， 应 及 时 更 换 ， 更 换

不 及 时 的 按 逾 期 处 罚 ，乙 方 应 向 甲 方 支 付 合 同 金 额 5 %违 约 金

并 赔 偿 甲 方 经 济 损 失 。

2 .乙 方 提 供 的 服 务 如 果 侵 犯 了 第 三 方 合 法 权 益 而 引 发

的 任 何 纠 纷 或 诉 讼 ， 均 由 乙 方 负 责 交 涉 并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。

3 .乙 方 无 故 延 期 服 务 交 付 的 ， 每 天 向 对 方 偿 付 违 约 合 同

金 额 2‰ 违 约 金 ， 但 违 约 金 累 计 不 得 超 过 合 同 金 额 5%， 超 过

2 0 天 对 方 (甲 方 )有 权 解 除 合 同 ，违 约 方 承 担 因 此 给 对 方 造 成

经 济 损 失 ； 甲 方 不 能 按 期 付 款 的 ， 每 天 向 乙 方 偿 付 延 合 同 金

额 3‰ 滞 纳 金 ， 但 滞 纳 金 累 计 不 得 超 过 合 同 金 额 5%。

4 .乙 方 未 按 本 合 同 和 响 应 文 件 中 规 定 的 服 务 承 诺 提 供

服 务 的 ， 乙 方 应 按 本 合 同 金 额 5 %向 甲 方 支 付 违 约 金 。

5 .其 他 违 约 行 为 按 照 合 同 金 额 5 %收 取 违 约 金 并 赔 偿 守

约 方 经 济 损 失 。

第 八 条 不 可 抗 力 事 件 处 理

1 .在 合 同 有 效 期 内 ， 乙 方 因 不 可 抗 力 事 件 导 致 不 能 履 行

合 同 ， 则 合 同 履 行 期 可 延 长 ， 其 延 长 期 与 不 可 抗 力 影 响 期 相

同 。



2 .不 可 抗 力 事 件 发 生 后 ， 应 立 即 通 知 对 方 ， 并 寄 送 有 关

权 威 机 构 出 具 的 证 明 。

3 .不 可 抗 力 事 件 延 续 一 百 二 十 天 以 上 ， 双 方 应 通 过 友 好

协 商 ， 确 定 是 否 继 续 履 行 合 同 。

第 九 条 合 同 争 议 解 决

1 .因 服 务 问 题 发 生 争 议 的 ， 应 邀 请 国 家 认 可 的 相 关 机 构

进 行 鉴 定 。 服 务 符 合 要 求 的 ， 鉴 定 费 由 采 购 人 承 担 ； 服 务 不

符 合 要 求 的 ， 鉴 定 费 由 入 围 供 应 商 承 担 。

2 .因 履 行 本 合 同 引 起 的 或 与 本 合 同 有 关 的 争 议 ， 甲 乙 双

方 应 首 先 通 过 友 好 协 商 解 决 ， 如 果 协 商 不 能 解 决 ， 选 择 采 购

人 所 在 地 有 管 辖 权 的 人 民 法 院 为 诉 讼 管 辖 法 院 ， 因 诉 讼 产 生

的 律 师 服 务 费 和 实 现 债 权 的 费 用 由 败 诉 方 承 担 。

3 .诉 讼 期 间 ， 本 合 同 继 续 履 行 。

第 十 条 合 同 生 效 及 其 它

1 .合 同 经 甲 乙 双 方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负 责 人 、 自 然 人 或 相 应

的 授 权 代 表 签 字 并 加 盖 甲 方 、 采 购 人 、 供 应 商 公 章 后 生 效 。

2 .合 同 执 行 中 涉 及 采 购 资 金 和 采 购 内 容 修 改 或 补 充 的 ，

需 经 政 部 门 审 批 ， 并 签 订 书 面 补 充 协 议 报 财 政 部 门 备 案 ， 方

可 作 为 主 合 同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， 未 经 财 政 部 门 审 批 的 ，

仍 按 照 财 政 部 门 审 批 前 的 履 行 。

3 .本 合 同 未 尽 事 宜 ， 遵 照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》 有

关 条 文 执 行 。

第 十 一 条 合 同 的 变 更 、 终 止 与 转 让

1 .除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采 购 法 》 第 五 十 条 规 定 的 情

形 外 ， 本 合 同 一 经 签 订 ， 甲 乙 双 方 不 得 擅 自 变 更 ， 中 止 或 终

止 。

2 .乙 方 不 得 擅 自 转 让 (无 进 口 资 格 的 供 应 商 委 托 进 口 货

物 除 外 )其 应 履 行 的 合 同 义 务 。

第 十 二 条 签 订 本 合 同 依 据

1 .征 集 文 件 ；

2 .乙 方 提 供 的 响 应 文 件 ；

3 .服 务 承 诺 书 ；



4 .入 围 通 知 书 。

本 合 同 甲 乙 双 方 签 字 盖 章 后 生 效 ， 一 式 四 份 ， 具 有 同 等

法 律 效 力 。 政 府 采 购 合 同 双 方 自 签 订 之 日 起 一 个 工 作 日 内 ，

采 购 人 将 合 同 原 件 一 份 交 采 购 代 理 机 构 ， 并 于 合 同 签 订 之 日

起 七 个 工 作 日 内 将 一 份 合 同 原 件 送 财 政 部 门 备 案 。

甲方 (公章)： 乙方 (公章)：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 话 ： 电 话：13737696639

日 期：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南宁长湖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45050160477300001260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